 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项目概况
高陵区共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18处（含提升泵站2处），合计设计处理能力7475吨/日，分布于5个街办13个行政村。为保证设施正常运行，对高陵区18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运维管理。
二、服务内容
	序号
	所在街办
	污水处理站
	处理
规模
	操作人员（人）
	单日耗电量（KW·h/d）
	单日用水量（m³/d）
	设备总数（台）
	污泥清理次数（次/年）
	日常检测（次/天）
	第三方检测（次/年）
	绿化及道路面积
（m²）
	构筑物面积
（m²）
	围墙长度（m）

	1
	
鹿苑街办

	东樊社区污水处理站
	800m³/d
	2
	885.72
	/
	35
	8
	1
	12
	1547
	718
	184

	2
	
	北樊社区污水处理站
	450m³/d
	2
	784.76
	/
	22
	4
	1
	12
	2086
	1066
	225

	3
	
	古城村污水处理站
	300m³/d
	2
	547.5
	/
	16
	3
	1
	12
	1937
	276
	229

	4
	
	何家村污水处理站
	300m³/d
	2
	503.5
	/
	15
	3
	1
	12
	1459
	276
	241

	5
	
	北街村十组
污水处理站
	15m³/d
	1
	19
	/
	4
	2
	1
	12
	123
	23.7
	51

	6
	
	北街村四五组污水处理站
	15m³/d
	1
	19.72
	/
	4
	2
	1
	12
	166
	28.6
	91

	7
	
	上院村文家组西污水处理站
	25m³/d
	1
	36.5
	/
	4
	2
	1
	12
	51
	28.8
	38

	8
	
	上院村文家组东污水处理站
	20m³/d
	1
	33.3
	/
	4
	2
	1
	12
	51
	25
	36

	9
	
	张家村污水
处理站
	2000m³/d
	3
	2094.92
	11.33
	31
	24
	1
	12
	962
	1310
	196

	10
	

通远街办

	何村污水
处理站
	600m³/d
	2
	679.5
	/
	18
	6
	1
	12
	1006
	215
	223

	11
	
	湾子村污水
处理站
	500m³/d
	2
	211
	/
	9
	4
	1
	12
	940
	574
	161

	12
	张卜街办

	新建村污水
处理站
	950m³/d
	2
	981.56
	/
	25
	12
	1
	12
	2076
	1023
	252

	13
	
	南郭村污水
处理站
	450m³/d
	2
	1162.36
	/
	26
	4
	1
	12
	1878
	916
	212

	14
	泾渭街办

	梁村东污水
处理站
	200m³/d
	2
	477.36
	/
	18
	2
	1
	12
	1216
	551
	169

	15
	
	梁村西污水
处理站
	800m³/d
	2
	806.16
	/
	32
	8
	1
	12
	1453
	902
	198

	16
	
	梁村一二组
提升泵站
	/
	1
	52.8
	/
	2
	/
	/
	/
	/
	/
	/

	17
	姬家街办

	姜李村五组
污水处理站
	50m³/d
	2
	33.3
	/
	5
	2
	1
	12
	303
	79
	85

	18
	
	姜李村四组
提升泵站
	/
	1
	52.8
	/
	2
	/
	/
	/
	/
	/
	/


备注：各街办及行政村操作人员可兼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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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要求
1、人员配置：配备常驻运维人员（不少于10人）。
2、设备维护：设备维护是为保证污水处理设备的正常运转，延长使用寿命，除了保持设备的清洁、配件的整齐外，对设备的各部分经常进行检查，并及时维护与保养。污水处理站维护保养的内容包括：风机润滑油情况、皮带的磨损和松紧情况、各螺丝有无松动、照明及动力配电线路、电机轴承及密封圈的检查等。各污水处理站每月维护保养一次，由专人维护保养，维护次数不小于概况表要求次数。
3、污泥清运：各污水处理站每年定期清理污泥，清理出的污泥送至填埋场处理，各污水站清理次数以规模及产泥量确定。清理次数不少于概况表要求次数。
4、检测：各污水处理站运营期每日对出水口水质进行检测，各站每个月进行一次第三方检测，并且出具检测报告。
其中，各污水处理站按以下要求执行排放标准及检测项目：
（1） 处理规模≤500吨/日（含500吨/日）的站点，须执行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61/1227-2018）一级标准，检测项目为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氨氮、总磷、pH值、悬浮物（SS）、动植物油；
（2） 处理规模＞500吨/日的站点，须执行《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61/224-2018）B级标准，检测项目为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五日生化需氧量（BOD₅）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、pH值、悬浮物（SS）、动植物油；
（3） 张家村污水处理站须单独执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B级标准，检测项目为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五日生化需氧量（BOD₅）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、pH值、悬浮物（SS）、动植物油。
5、药剂：各污水处理站使用药剂为消毒用10%次氯酸钠、PAC和PAM。各污水站依据水量、水质投加药剂，10%次氯酸钠每吨水投加量为75g，PAC每吨水投加量为60g，PAM每吨水投加量为2g。
6、绿化及道路维护：各污水处理站每两个月进行一次绿化及道路维护。
7、构筑物维护：各污水处理站每季度进行一次构筑物维护。
8、围墙维护：各污水处理站每季度进行一次围墙维护。
9、管道巡查：负责各站收集和排水管网及检查井的日常巡视，巡查过程中发现乱排、偷排问题向主管监管部门汇报。
10、运行率：要求运维期内设施正常运行率≥95%。
11、台账:建立运行台账【包含每日运行记录(包括但不限于用电量、进出水量、药剂消耗量、每日监测结果等)、巡查、发现问题、整改情况等】，台账记录每月整理形成月报报表交采购人审核。
四、质量标准
达到国家现行行业验收规范“合格”标准。
五、商务要求
（1）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（2）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后支付总运维费用（即当年运维费用）的20%；第三季度的第一个月支付第二季度的运维费用（即当年运维费用的25%）；第四季度的第一个月支付第三季度的运维费用（即当年运维费用的25%）；服务期结束、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剩余运维费用（即当年运维费用的30%）。
六、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（按最新标准执行）
（1）处理规模≤500吨/日（含500吨/日）的站点，须执行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61/1227-2018）一级标准。
（2）处理规模＞500吨/日的站点，须执行《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61/224-2018）B级标准。
（3）张家村污水处理站须单独执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B级标准。
七、违约责任
水质监测记录不完整，单次扣除5000元罚款;设备故障未及时处理造成环保事故，扣除8000元罚款；污水站站内台账（药剂投放、设备维护、人员在位）登记缺失，造假，扣除1000-2000元罚款；污水站现场管理不到位，工作人员不在位，履职不认真，单次扣除1000-2000元罚款；污水站内环境不整洁，站内杂乱，单次扣除1000-2000元罚款。
